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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人事服務簡訊 

    

 

 

 

 

 

一、「工作場所性騷擾調查專業人士培訓及專業人才庫建置要點」，業經勞動部

以 113 年 8 月 14 日勞動條 5 字第 1130148556 號令修正發布。(本部 113 年 8

月 20日臺教人(一)字第 1130083743號書函) 

二、修正「教育部推動業務委託民間辦理之督導考評作業要點」第六點附表，並

自即日生效。(本部 113年 9 月 18日臺教人(一)字第 1134202807 號函） 

 

 

一、公立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職前曾任臺北市立萬芳醫院研究人員年資，得比照教

師待遇條例第 9 條第 2 項及提敘辦法第 5 條規定採計提敘薪級。（本部 113

年 7月 8 日臺教人(二)字第 1130065786 號函） 

二、特種考試及格人員於限制轉調期間，以其他考試及格資格調任他機關，基於

渠於限制轉調期間內仍有服務之事實，於參加陞任甄審時，如符合「行政院

與所屬中央及地方各機關學校公務人員陞任評分標準表」各評比項目之採計

標準及範圍，均得予以採計評分。（本部 113 年 7 月 10 日臺教人(二)字第

1130070743號書函） 

三、經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檢覈及格，不得列入行政院與所屬中央及地方各機關

學校公務人員陞任評分標準表基本選項之「學歷考試」評比項目採計評分，

惟檢覈及格所取得之證照，倘與擬任職務工作性質相關，經機關甄審委員會

審查後，得依職務適任性之「專業或技術能力」評分項目規定酌予加分。（

本部 113 年 7月 18 日臺教人(二)字第 1130070742 號書函） 

四、教師職前於私立高級中等以下外國僑民學校擔任專任教師年資，其等級相當

考試、任免、敘薪、兼職 

人事法令宣導 

綜合業務 



中華民國 113 年 10 月 7 日（第 210 期）                         教育部人事處編印 

 

2 

 

之認定標準，應比照教師職前年資採計提敘辦法第 2 條第 2 項第 2 款規定，

參照教師待遇條例第 8 條第 1 項第 1 款規定，依其初任時所具學歷起敘後，

將服務年資逐學年度晉級、換算任職期間各學年度之薪級後，再依同辦法第

2 條第 2 項第 1 款規定認定之。（本部 113 年 7 月 22 日臺教人(二)字第

1130073250號書函） 

五、各機關進用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時，有關「執業之主管機關所出具最近 3 年

未曾受懲戒處分之證明文件」之認定，請依銓敘部 113 年 8 月 23 日函送「

執業之主管機關所出具最近 3 年未曾受懲戒處分之證明文件」實務執行簡明

表辦理。（本部人事處 113年 8月 28日臺教人處字第 1130087072 號書函） 

六、各機關依公務人員任用法規定任用現職公務人員為公職律師者，應具備「有

2 年以上實際從事律師工作或辦理政府機關法規研擬、解釋、擔任經貿談判

代表、擬訂契約等法律事務範圍之業務，且期間須有代理訴訟經驗」。（本

部 113年 9月 9 日臺教人(二)字第 1130091358 號書函） 

七、檢送「教育部所屬各機關（構）學校聘僱案件作業簡化一覽表」，並自 113

年 9 月 6 日起生效。(本部 113 年 9 月 19 日臺教人(二)字第 1130091902 號

函) 

 

 

一、行政院函送「中華民國 114 年（西元 2025 年）政府行政機關辦公日曆表」

。(本部 113年 7月 3日臺教人(三)字第 1130067576號書函) 

二、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書函以，重申公務人員加班時數經以補休假為補償方式

者，應確實督促所屬公務人員於補休期限 2 年內休畢。(本部 113 年 7 月 18

日臺教人(三)字第 1130072819 號書函) 

三、原住民族委員會公告 114 年度原住民族歲時祭儀放假日期。(本部 113 年 7

月 29日臺教人(三)字第 1130076713號書函) 

四、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函以，為有效控管例外延長辦公時數，以保障同仁健康

權，請覈實辦理例外延長辦公時數報部同意或備查機制。(本部人事處 113

年 7月 31日臺教人處字第 1130076573 號書函) 

五、行政院修正「行政院及所屬各機關（構）人員赴香港或澳門注意事項」，並

自 113 年 8 月 26 日生效。(本部 113 年 8 月 29 日臺教人(三)字第

1130087381號書函) 

服務、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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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函以，「公務人員週休二日實施辦法」業經行政院會同

考試院於 113 年 8 月 29 日發布廢止。(本部 113 年 9 月 2 日臺教人(三)字第

1130088502號書函) 

七、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函以，為積極鼓勵公務同仁勇於任事、創新服務，各機

關執行重大專案著有績效者，得依行政院及所屬機關（構）執行重大專案獎

勵要點規定核予獎勵。(本部 113 年 9 月 6 日臺教人(三)字第 1130088017 號

書函) 

八、中央選舉委員會函以，113 年 10 月 13 日（星期日）為臺灣省基隆市第 19 屆

市長謝國樑罷免案之投票日，為便利選舉區內各級機關、學校、團體、事業

機構員工前往投票，是日依法為應放假之日。(本部 113 年 9 月 12 日臺教人

(三)字第 1130092644 號書函) 

九、轉知交通部觀光署辦理「振興花蓮觀光產業計畫」及「放寬公務人員國民旅

遊卡休假補助費措施規定」懶人包圖卡。(本部 113 年 9 月 16 日臺教人(三)

字第 1130093474 號書函) 

十、銓敘部令以，自 114 年 1 月 1 日起，各機關於核計公務人員休假日數時，其

曾服務於所列財團法人或事業機構職務之全時專任年資，得採計為公務人員

休假年資。(本部 113年 9月 16日臺教人(三)字第 1130091096 號書函) 

十一、修正之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解聘、不續聘、停聘案「作業流程圖」、「作業

流程檢覈表」、「提案表（含範例）」及「常見錯誤態樣一覽表」各 1 份

。(本部 113年 9月 23日臺教人(三)字第 1134202814號書函) 

十二、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函以，自 114 年 1 月 1 日起，聘僱人員慰勞假年資採

計，準用銓敘部 113 年 9 月 5 日部法二字第 11357408341 號令及同日部法

二字第 11357408342 號函規定辦理。(本部 113 年 9 月 25 日臺教人(三)字

第 1130097005 號書函) 

十三、請確依不適任教育人員之通報資訊蒐集及查詢處理利用辦法規定落實查詢

作業。(本部 113年 9月 25日臺教人(三)字第 1134203004 號書函) 

 

 

一、有關全國公教人員退休撫卹整合平臺之公教人員遺屬年金領受人資格查驗檢

核功能(重複支領定期性給付)，業經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開發完竣。(本部

113年 7 月 4日臺教人(四)字第 1130067508 號書函及第 1130067508A 號函) 

待遇、福利、退休、撫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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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行政院修正「跨主管機關及區域性競賽活動核發獎金或等值獎勵支給表」，

並自 113 年 8 月 1 日生效。(本部 113 年 7 月 5 日臺教人(四)字第

1130070191號函) 

三、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函以，有關依醫事人員人事條例辦理改任換敘並支領待

遇差額有案之醫事人員，113 年起專業加給差額核算基準一案。(本部 113 年

8月 7日臺教人(四)字第 1130080278號函) 

四、行政院函以，有關工程人員待遇支給事宜一案，照核示事項辦理，並自 113

年 8月 1 日生效。(本部 113 年 8月 20 日臺教人(四)字第 1130080714 號函) 

五、公教人員保險之保險費率，業經考試院會同行政院重行釐定並自 114 年 1 月

1 日起，依精算結果調整。(本部 113 年 9 月 4 日臺教人(四)字第

1130089420號書函) 

六、檢送新修正之「工程獎金支給表」於 113 年 8 月 1 日生效後，113 年度每人

最高提撥額度補充說明。(本部 113 年 9 月 11 日臺教人(四)字第 1130092707

號書函) 

七、檢送「工程人員留任獎金支給表疑義及說明表」1 份。(本部 113 年 9 月 20

日臺教人(四)字第 1130094322 號書函) 

 

 

一、「工作場所母性健康保護技術指引」業經勞動部於 113 年 6 月 25 日以勞職

授字第 1130204630 號公告修正，並自 113 年 7 月 1 日施行。（本部 113 年 7

月 2日臺教人(五)字第 1130066056 號書函） 

二、勞動部函轉總統 113 年 7 月 31 日華總一義字第 11300068311 號令公布修正

勞動基準法第 54 條條文。（本部 113 年 8 月 6 日臺教人(五)字第

1130079687號書函） 

三、為因應少子女化現象，鼓勵生育政策並基於人倫之常，放寬公教人員於留職

停薪期間得申請生育、喪葬補助規定，並自 113 年 8 月 22 日生效。(本部

113年 9 月 20日臺教人(五)字第 1130087280 號書函) 

四、有關「最低工資」調整，業經勞動部於 113 年 9 月 19 日以勞動條 2 字第

1130148668 號公告發布，自 114 年 1 月 1 日起，每月最低工資調整為新臺幣

（以下同）28,590 元，每小時最低工資調整為 190 元。（本部 113 年 9 月

23日臺教人(五)字第 1130096339 號書函） 

勞動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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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部同仁部分 

請參閱本處人事動態專區網址：  

https://depart.moe.edu.tw/ED4200/News.aspx?n=00DC971B0DE5D06A&sms=

A725A1E1649858BF 

 

■人事人員部分：  

 請參閱本處人事動態專區網址： 

https://depart.moe.edu.tw/ED4200/News.aspx?n=0DA58D79B53DAFA0&sms=

D2ABB3207E9CB94A 

人事動態 

https://depart.moe.edu.tw/ED4200/News.aspx?n=00DC971B0DE5D06A&sms=A725A1E1649858BF
https://depart.moe.edu.tw/ED4200/News.aspx?n=00DC971B0DE5D06A&sms=A725A1E1649858BF
https://depart.moe.edu.tw/ED4200/News.aspx?n=0DA58D79B53DAFA0&sms=D2ABB3207E9CB94A
https://depart.moe.edu.tw/ED4200/News.aspx?n=0DA58D79B53DAFA0&sms=D2ABB3207E9CB94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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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項目 說明 

1 

築巢優利貸 

(全國公教員工

房屋貸款) 

111 年至 113 年「築巢優利貸」，由臺灣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及中國

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獲選承作。方案說明如下： 

一、辦理期間：自 111年 1月 1日起至 113 年 12月 31日止，為期 3

年。 

二、適用對象：全國各機關、公立學校及公營事業機構所屬編制內

員工(不含試用人員及約聘僱人員)。 

三、貸款利率：按中華郵政 2 年期定儲機動利率(1.595％)固定加碼

0.465％計算，機動調整。 

四、貸款期限：最長為 30年。 

五、洽詢電話： 

    臺灣銀行：0800-025-168、02-21910025、02-21821901。 

    中國信託：0809-066-666，02-2769-5000。 

2 

貼心相貸 

(全國公教員

工消費貸款) 

「貼心相貸」，由臺灣土地銀行承作。方案說明如下： 

一、辦理期間：自 113 年 7 月 1 日起至 116 年 6 月 30 日止，為期 3

年。 

二、適用對象：中央及地方各機關、公立學校及公營事業員工(含育

嬰留職停薪人員、連續服務滿 1 年之聘僱人員及約用人員、連

續服務滿 1學年之公立高中(職)以下代理老師)。 

三、貸款利率：按中華郵政 2 年期定期儲金機動利率加 0.425％計算

(目前年息 2.145%)，機動調整。 

四、貸款期限：最長為 7年。 

五、洽詢電話：02-2314-6633或 0800-231-590。 

3 

闔家安康 

(全國公教員

工團體保險) 

112 年至 114 年「闔家安康」，自 113 年 1 月 1 日起由凱基人壽(原

中國人壽)承作。方案說明如下： 

一、辦理期間：自 112 年 4 月 1 日起至 114 年 3 月 31 日止，為期 2

年。 

二、適用對象：中央及地方各機關、公私立學校及公營事業機構現

職員工(含聘僱人員，不含留職停薪人員)及其配偶、子女、父

福利 PLUS 一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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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項目 說明 

母(含配偶之父母)。 

4 
全國公教 

健檢方案 

行政院以 110 年 8 月 18 日院授人給字第 11040005821 號函修正「中

央機關(構)員工一般健康檢查補助基準表」並自 111 年 1 月 1 日起

生效，修正重點如下： 

第一類人員：中央機關政務人員(部長及 2 位政務次長)；中央二級

機關以上簡任第 12 職等以上主管人員(常務次長、主

任秘書及各司處主管人員)，每年補助 1 次，補助金額

以新臺幣(以下同)1萬 6,000元為限。 

第二類人員：本部編制內依法任用(派用)之 40 歲以上人員；40 歲以

上之工友(含技工、駕駛)；依聘用人員聘用條例、行

政院與所屬中央及地方各機關約僱人員僱用辦法進用

之 40 歲以上聘僱人員(以下同)，且於本部連續服務滿

1年者，2年補助 1次，補助金額以 4,500元為限。 

備註： 

一、非屬從事危害安全及衛生顧慮工作之未滿 40 歲公教人員、工友

(含技工、駕駛)及約聘僱人員，自費參加健康檢查者，得每 2

年 1次給公假 1天前往受檢。 

二、至約用人員健康檢查補助部分，依本部第 1 屆第 9 次勞資會議

決議，比照前開「中央機關(構)員工一般健康檢查補助基準表

」第二類人員並以公假辦理。 

三、為提供健康檢查補助彈性，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推動試辦「中

央機關（構）員工一般健康檢查補助基準表」第一類人員得累

計 2 年補助 1 次健康檢查費用，最高新臺幣 3 萬 2 千元，並自

113 年 1 月 1 日起實施。（本部 112 年 7 月 28 日臺教人（五）

字第 1120073447號書函） 

5 
全國公教員工 

旅遊平安卡 

112年至115年「全國公教員工旅遊平安卡優惠方案」，由富邦產物

保險股份有限公司承作。方案說明如下： 

一、辦理期間：112年 7月 1日至 115年 6月 30日止。 

二、適用對象：全國各級政府機關、公私立學校暨公營事業機構現

職員工（含聘僱人員、約用人員及技工、工友、駐衛警）、退

休人員及其眷屬（包含配偶、父母及子女）。 

三、投保項目：旅行保障保險、旅行綜合保險、國內旅行駕駛人責

任保險、海外旅行不便保險及海外急難救助服務等項目，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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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項目 說明 

保險金額為新臺幣（以下同）200 萬元（未滿 15 足歲者最高為

61.5萬元），最高投保年齡為 85歲。 

四、洽詢電話：0809-019-888（富邦產物保險，自 113 年 1 月 1 日

起電話專人投保服務時段調整為上午 8 時至晚上 9 時，晚上 9

時至翌日上午 8 時將改以語音機器人引導至該公司旅平險網路

投保平台「旅遊小管家」進行線上自助投保。） 

五、網站：https://www.fubon.com/hwc。 

6 

全國公教員工

及其親屬長期

照顧保險方案 

111 年至 114 年「全國公教員工及其親屬長期照顧保險方案」，由國

泰人壽承作。方案說明如下： 

一、辦理期間：自 111年 2月 22日起至 114 年 2月 21日止，為期 3

年。 

二、適用對象：中央及地方各機關、公私立學校及公營事業機構現

職員工及其配偶、子女、父母(含配偶之父母)。 

三、洽詢電話：0800-036-599(國泰人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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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健康 PL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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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進性別友善職場情境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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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 工 協 助 方 案 電 子 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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